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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从7月23日开始，全国陆续有省市开始公布高考

分数，也就意味着又到了一年一度“几家欢乐几家

愁”的时刻。尽管现在高考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高校录取率也大大提升，但站在考生的角度

来说，仍旧有考上和考不上的区分，即便在金榜题名

的考生中，也仍旧有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

而这种区别，恰恰就给了一些诈骗分子以可乘之

机。而每年高考分数公布，考生开始准备填报高考志

愿的时候，也就成了各种骗局高发频发的时候。而这

样的骗局，往往针对那些考试分数不太理想，但同时

又渴望进入自己心仪大学的考生和家长来设置，在一

种为了孩子前途考量的迫切心理下，很多考生家长失

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而被骗子牵着鼻子走，最终不

但损失了钱财，还可能因此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入学机

会，造成终身的遗憾。

这种围绕高考填报志愿设置的各种骗局，我们可

以统称为“填报志愿式”骗局，它主要分为以下几个

类别：一是宣称可以通过“黑客”手段进入高招办系

统，修改高考成绩和高考志愿，同时索要高价“服务

费”；二是冒充高校招生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或发

短信给考生家长、考生本人，谎称有“内部名额”

“补录名额”，对考生及其家长实施诈骗，考生家长转

账后，就失去联系；三是通过虚构的“野鸡大学”，

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然后收取学费、住宿费等各

种费用。

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样的骗局看似很低级，但是

对于身处其中的考生和家长而言，在渴望进入大学的

迫切心理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上当受

骗。考生和家长应该明白一些关于高校招录工作的基

本常识，不管是高考试卷还是高考分数，都受到严密

的保护，不可能通过“黑客”手段进行修改，这完全

就是天方夜谭。而高校招录工作有着严格的程序，而

且越是正规的高校，招录程序也就越加严格，不可能

通过个人来进行所谓“内部名额”“补录名额”的招

录。一旦有人说自己有“内部关系”“内部名额”，那

么对方十有八九是骗子，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最后一种骗局，也是迷惑性最高的骗局，需要

格外的警惕。他们虚构一个“野鸡大学”，这些“野

鸡大学”有自己的网站，上面各种信息一应俱全，

留的联系电话也打得通，但是一旦考生和家长相信

而报考，缴纳了各种费用，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要

么最后发现大学不存在，要么入学以后发现根本就

不是正规大学，而是一个“草台班子”。这种情况

下，不但损失了钱财，而且也往往会错过正规院校

的录取机会。

针对高考分数公布后的“填报志愿式”骗局，需

要考生和家长多些警惕心理和防范之心，尤其是要通

过正规的渠道来获取各种高招信息，并且坚决不要相

信一些所谓的“后门”“关系”等等。只有做到了这

些，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持续整治

记者从黑龙江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黑龙

江省各地公安交管部

门共查处酒驾醉驾2.2

万起。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柴春元

“今年4月份小区开盘，购房时置业顾问介绍得特别好，又是说周围环境好，又是说小

区东边将来有条市政规划路，出行特别方便。”陕西省西安市的王女士说，当时出于对对

方的信任，就签了购房合同，随后添加了小区业主联络群。“一进群才得知自己买的5号楼

仅一墙之隔就是隔壁村的公墓。”王女士说，“这让人难以接受，当初选购房屋的时候售楼

部根本没有告知这个不利因素。”阳光房变成了“坟景房”让王女士心里有些膈应。

买房作为普通市民生活中的大事，实践中相关纠纷层出不穷。王女士这次遇到的

“膈应”事，可以说有一定代表性：房屋买卖中，除了房屋质量、面积、价款、履行期限等主

要事项外，双方在诸如相邻设施、周围环境等这些“软条件”上，往往更容易扯皮，而且也

更难扯得清楚。那么，这类“软条件”引发的“软纠纷”怎样能得到有效避免和解决呢？

首先，售楼方事先应尽到全面和真实的告知义务，如实答复对方关切的问题。如果

故意隐瞒或虚报房屋的重要情况，不仅可能面临购房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风险，

而且可能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具体到这次事件，“数十米之外有公墓”是否属于必须告知的内容？据小区售楼部工

作人员说：“房屋销售时，红线内的不利因素，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的会告知购房者；但对于

红线外的不利因素，无法律规定我们有责任告知。”至于这一标准是否合理合法，本文不

拟作具体评判。有必要强调的是，售楼方在事先履行告知义务的时候，应当本着诚实信

用原则，尽量详实地让购房者了解相关情况。

同时，购房者也应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在民事活动中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

务，是判断民事主体是否存在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及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重要依

据。在民法上，注意义务可分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一般注意义务”。“善良管理

人的义务”又称“良家父”标准，是指在处理事务中尽到一个具有知识、经验和责任心的家

长般的注意义务。而具体要求当事人尽到何种注意义务标准，应以民事活动的性质和类

型来判断。一般来说，房产是购房者的重大关切，每位购房者还有其个人的、特殊的关心

事项，要求其为了自身权益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也在情理之中。

笔者无意对王女士及售楼方之间纠纷做“长臂裁判”，透过此事值得提醒的是，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事主体在严格履行合同主要条款和内容的同时，也要在缔约、履

约中很好地关注和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以诚实信用对他人负责，以必要的注意对自身

负责，唯有如此，类似王女士这样的“膈应”事才能越来越少。

合力遏止
“代劳式参赛”

教育部此次发文明确，严禁将

各类竞赛作为中考加分依据。这一

规定可谓抓住了要害。此外，需要

注意的是，“代劳式参赛”屡禁不止，

除了利益考量外，还在于造假成本

太低。

余明辉

为规范个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暴露

出的问题，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复核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评审办法、评审标准，健全

异议处理机制、监督机制等，对申请参评

的竞赛项目严格把关，特别是加强资格能

力审查，实施全程跟踪，坚决避免参赛项

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

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

假行为。

笔者认为，这一通知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和必要性。近期，个别中小学全国

竞赛暴露出一些乱象，如评审不严格、明

显超出学生认知能力、涉嫌家长代劳等，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代劳式参赛”显然是

不诚信和违规的，不仅有损赛事的公信

力，也让社会公平受到了损害，有必要严

肃整治。

通过有关案例不难发现，之所以有部

分中小学生家长作假甚至直接代替孩子

完成参赛作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的

赛事一旦获奖，就可以获得升学加分等直

接或间接利益。对此，教育部此次发文明

确，严禁将各类竞赛作为中考加分依据。

这一规定可谓抓住了要害，应及时把这一

要求落到实处。

需要注意的是，“代劳式参赛”虽屡屡

被曝光，但仍屡禁不止，除了利益考量外，

还在于造假成本太低。以最近被曝光的

几个“代劳式参赛”获奖为例，虽然主办方

迅速查处，但造假者付出的代价仅是道

歉、奖项被撤销等，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

处罚。

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屡发，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社会诚信教育亟待加强。

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对于全社会，都需要

强化诚信教育，自觉抵制“代劳式参赛”等

造假行为。

谨防“填报志愿式”骗局
针对高考分数公布后的“填报志愿式”骗局，需要考生和家长多些警惕心理和防范之心，尤其是要通过正

规的渠道来获取各种高招信息，并且坚决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后门”“关系”等等。

购房“软纠纷”该如何避免

民事主体在严

格履行合同主要条

款和内容的同时，

也要在缔约、履约

中很好地关注和履

行合同的附随义

务，以诚实信用对

他人负责，以必要

的注意对自身负

责。


